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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本公告由麥迪衛康健康醫療管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

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日期為 2020年 12月 31日的招股章程。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

股章程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現有合約安排

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心腦血管疾病綜合醫療營銷解決方案。作為本公司主要業務

的一部分，其通過北京麥迪衛康提供互聯網醫院服務，其中包括視頻製作服務及

增值電信服務。

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根據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鑑於中國的外國投資者被禁止於

進行視頻製作服務的實體持有股權，且受限制進行互聯網醫院服務及增值電信服

務，故本集團訂有現有合約安排，旨在讓本公司控制北京麥迪衛康的營運並自北

京麥迪衛康獲取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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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退出

本公司獲悉，北京麥迪衛康的兩名註冊股東羅先生及銅陵勵志，各自基於商業理

由而無意繼續持有北京麥迪衛康股權。在股東退出前，羅先生及銅陵勵志分別持

有北京麥迪衛康1.48%和1.47%權益。股東退出已於2024年12月25日完成。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章羅先生及銅陵勵志均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

股東退出後，北京麥迪衛康餘下股東的股權按比例調整，彼等各自的股權如下：

股東名稱 股權百分比

施煒先生 32.22%

楊為民先生 20.14%

閆靜女士 20.14%

王亮先生 9.13%

天津德豐啟祥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合夥企業 6.43%

寧波昱融晟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5.95%

天津東元禾宜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合夥企業 5.61%

天津啟興和宜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0.38%

股東退出後，餘下股東仍受現有合約安排約束。餘下股東（及其繼任者）繼續承

諾，在相關法律法規允許的情況下，如本公司終止現有合約安排而收購北京麥迪

衛康股份，彼等必須將所收取代價發還予本公司。

股東退出後，北京麥迪衛康的財務業績將繼續於本公司財務報表綜合入賬，猶如

其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本公司已向其核數師確認有關會計處理。

– 2 –



上市規則的影響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建議和確認，股東退出並無構成對現有合約安排條款及條

件的變動，且中國相關法律法規中有關外國於本公司業務投資限制或禁止的規定

亦無發生變化。董事認為，在股東退出後，現有合約安排將繼續嚴謹執行以實現

本公司的商業目標，並根據聯交所發佈的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 4.1章（前身為指引

信77–14）盡量減少與相關法律法規的潛在衝突。

由於北京麥迪衛康部分註冊股東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現

有合約安排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於上市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並獲

得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首次公開發售豁免，詳情已在招股章程「關連交易」一節披

露。

由於現有合約安排未發生變化，且在股東退出後，現有合約安排將繼續嚴謹執行

以實現本公司的商業目標，並盡量減少與相關法律法規的潛在衝突，本公司已向

聯交所確認，首次公開發售豁免將繼續適用於現有合約安排，毋需就股東退出進

一步申請豁免。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業務」 指 本公司提供心腦血管疾病綜合醫療營銷解決方案，包

括提供互聯網醫院服務，其中包括視頻製作服務及增

值電信服務

「本公司」 指 麥迪衛康健康醫療管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

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159）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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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合約安排」 指 包括 (i)獨家業務合作協議； (ii)獨家購買權協議； (iii)

股權質押協議；及 ( iv )股東權利委託協議的合約安

排，詳情載於招股章程「合約安排」一節

「股東退出」 指 羅先生及銅陵勵志透過股本削減方式，退出現有合約

安排下作為北京麥迪衛康註冊股東的身分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連同北京麥迪衛康及其附屬公

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首次公開發售豁

免」

指 聯交所在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的情況下向本公司

授出豁免嚴格遵守 (i)上市規則第 14A章有關現有合約

安排項下交易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ii)就根

據現有合約安排應付本集團的費用而設定年度最高總

值（即年度上限）的規定；及 (iii)限制現有合約安排期

限為三年或以下的規定，惟須受限於若干條件，詳情

於招股章程「關連交易」一節披露

「上市」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北京麥迪衛康」 指 北京麥迪衛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 2000年 9月

11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其中一

家中國運營實體

「羅先生」 指 羅帥先生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31日的招股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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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股東」 指 股東退出後北京麥迪衛康的餘下股東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1港元的普通股，

或倘本公司其後進行股本拆細、合併、重新分類或重

組，則為組成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本一部分的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銅陵勵志」 指 銅陵勵志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

司，由高光麗女士及黃志國先生分別擁有 70%及 30%

權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麥迪衛康健康醫療管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施煒

香港，2024年12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施煒先生、楊為民先生、王亮先生及劉桂金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劉夏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宋瑞霖先生、David Zheng Wang

先生及楊曉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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